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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农业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淮阴工学院、中

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江苏天圭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韩召强、邹建文、王金阳、郭姝敏、林海燕、徐品上、徐继东、朱凤、曹爱

兵、姚瑶、张冰心、孙以文、徐凯达、郭汝清、陈健、王栋、魏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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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碳足迹核算规范 西蓝花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西蓝花碳足迹核算的原则与目的，规定了核算范围、核算步骤、核算数据以及核算报

告的要求，描述了相应的核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西蓝花生命周期温室气体（GHG）排放的核算、评价和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67 和 GB/T 3215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GB/T 24067-2024，3.3.4] 

3.2  

温室气体排放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GHG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 24067-2024，3.2.5] 

3.3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比较某种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的单位。 

注： 表示给定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等于该温室气体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24067-2024，3.2.2] 

3.4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 如各种化肥农药使用量、化石燃料消耗量、购入电量等。 

[来源：GB/T 32150-2015，3.12] 

3.5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a product；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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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中的GHG排放量和GHG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环

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来源：GB/T 24067-2024，3.1.1] 

4 应用 

4.1 本文件可适用但不限于为产品研究和开发、技术改进、产品碳足迹绩效追踪和信息交流提供信息。 

4.2 本文件有助于按照 ISO 14026 开展产品碳足迹和产品部分碳足迹的信息交流。 

5 原则 

5.1 相关性 

数据和方法的选取适用于所研究系统产生的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的评价。 

5.2 完整性 

在产品碳足迹研究中，所有对产品系统有显著贡献的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都应包括在内，显著

程度取决于取舍准则。 

5.3 一致性 

在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全过程，使用相同的假设、方法和数据，以得到与目的和范围一致的结论。 

5.4 统一性 

采用国际上已认可并已应用于具体产品种类的方法、标准和指南，以提高任何特定产品种类中产

品碳足迹之间的可比性。 

5.5 准确性 

产品碳足迹的量化是准确的、可核查的、相关的、无误导性的，并尽可能地减少偏差和不确定

性。 

5.6 透明性 

以公开、全面和可理解的信息表述方式记录所有相关问题，披露所有相关假设,并适当引用所使用

的方法和数据来源。 

6 目的和范围 

6.1 核算目的 

开展西蓝花碳足迹核算的目的包括： 

——评价西蓝花生产生命周期内相关活动带来的 GHG 排放； 

——识别西蓝花生产关键排放环节，挖掘减排潜力； 

——为西蓝花碳足迹标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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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核算范围 

将西蓝花产品的生命周期视为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系统，并依照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对

系统进行分区划分，以明确物质与能量流的投入与输出。总体系统边界采用自农用投入品与包装材料的

原料获取开始，直至预冷-粗包装后的西蓝花离开种植场（或田头打包站）为止。为量化温室气体（GHG）

排放与碳清除，将西蓝花产品系统划分为若干单元过程，并按照图1所示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分组。 

 

图 1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的单元过程、生命周期阶段和系统边界 

6.3 功能单位 

西蓝花采用1千克鲜重（可食用部分）作为功能单位。 

6.4 系统边界 

6.4.1 系统边界选择及要求 

6.4.1.1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的系统边界宜选择以下生命周期阶段和单元过程。 

6.4.1.2 西蓝花育苗阶段应包括育苗资材生产与运输、育苗温室运营两个单元过程，如图 1 所示。各

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如下： 

a) 育苗资材生产与运输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包括：种子和基质生产过程产生的 GHG 排放、穴盘、托

盘等塑料制品注塑生产过程产生的 GHG 排放和上述资材从生产地运至苗圃的运输燃料或电力

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 

b) 育苗温室运营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包括温室运行用电产生的 CO2排放，灌溉施肥用电产生的 CO2 

排放，以及苗木从苗圃运输至种植场消耗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6.4.1.3 西蓝花种植阶段应包括农资生产运输、田间种植两个单元过程，各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如下： 

a) 农资生产运输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包括氮肥、磷肥、钾肥等化肥生产过程产生的 GHG 排放，农药

生产过程产生的 GHG 排放和农资运输消耗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b) 田间种植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包括化肥和有机肥施用产生的 N2O 排放，田间机械（整地、移栽、

灌溉、植保、收获等）作业消耗燃料或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以及灌溉抽水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若实施秸秆还田、生物炭施用等增碳措施导致土壤有机碳增量，可在评价期内折算

为 CO2 当量，并自总排放量中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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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4 西蓝花包装阶段由田头冷链处理、包装材料生产与运输与包装机器作业三个单元过程组成，

各单位核算内容如下： 

a) 田头冷链处理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包括真空预冷或强制风冷处理、≤ 72 h 短时冷库运行所消耗电

力引起的 CO2 排放； 

b) 包装材料生产与运输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包括纸箱、塑料袋等材料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 CO2

排放； 

c) 包装机器作业单元过程核算内容包括计量、充填、真空封口、装箱等作业所消耗电力引起的

 CO2排放。 

6.4.2 取舍准则 

在西蓝花碳足迹量化过程中，可舍弃影响小于1%的环节，但系统边界内舍弃环节总的影响不应超

过碳足迹总量的5%。 

6.4.3 时间边界 

数据采集时间边界以1茬西蓝花为期。 

7 核算步骤 

开展西蓝花碳足迹核算应按照以下基本步骤： 

a) 确定系统边界、GHG产生阶段和功能单位； 

b) 选择和收集系统边界内各单元过程的定性活动信息和定量活动数据； 

c)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d) 计算各单元过程的 GHG排放量和碳清除量； 

e) 计算系统边界内西蓝花碳足迹。 

8 数据收集、数据质量和数据保存 

8.1 数据收集内容 

8.1.1 西蓝花碳足迹与 GHG 相关的活动数据，应根据系统边界和包括的生命周期阶段和功能单元进

行数据收集。 

8.1.2 西蓝花育苗阶段收集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 

——苗圃位置、温室类型（连栋、日光温室或简易棚）及育苗面积； 

——播种量（粒或克）、穴盘数、基质配方及各原料（泥炭、椰糠、蛭石等）用量； 

——穴盘、托盘等育苗容器与托运箱的材质、数量及采购来源； 

——温室采暖、降温、补光、灌溉与施肥等运行过程的电力（或燃气）消耗量； 

——种子、基质、穴盘等资材由供应商运至苗圃的运输距离、载重与燃料消耗量； 

——苗木（穴盘）由苗圃运至种植场的运输距离、车辆类型及燃料消耗量。 

8.1.3 西蓝花种植阶段收集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 

——种植基地地理位置、种植面积、西蓝花品种、定植日期与定植密度； 

——氮、磷、钾化肥以及有机肥、石灰、微量元素肥、农药等投入量； 

——整地、起垄、覆膜、灌溉、施肥、植保、收获等田间机械或电动设备的柴油／电力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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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方式、用水量及抽水加压设备用电量； 

——农资（化肥、农药、滴灌带等）由工厂或仓库运至种植场的运输距离与燃料消耗量； 

——化肥和有机肥施用强度、施用方式； 

——田间增碳措施（秸秆还田、生物炭施用等）及其用量与频次； 

——商品花球产量、花球平均质量，及田间废弃物（老花球、叶柄等）产量。 

8.1.4 西蓝花包装阶段收集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 

——预冷方式（真空预冷、强制风冷或冰水预冷）、单批处理质量、预冷运行电量； 

——短时冷库容量、温度设定、存储时长与运行电量； 

——包装类型与材料； 

——包装材料运输距离与能源消耗量； 

——包装作业能源消耗量。 

8.2 数据收集方法和要求 

8.2.1 收集的数据应明确记录其收集过程、收集时间和地理信息。 

8.2.2 活动数据应按照以下方法收集现场数据： 

——西蓝花育苗与田间管理阶段 活动数据应依据苗圃与种植场的资材使用台账（种子、基质、化 

 肥、农药）、田间机械作业记录、能耗计量台账（柴油、电力）、灌溉用水计量记录及结算单 

 或发票等予以确认； 

——田头冷链处理阶段 活动数据应依据真空/风冷预冷机运行记录、冷库电表读数、冷链设备能源 

 计量台账、制冰或冷媒采购发票、设备运维记录等予以确认； 

——西蓝花包装阶段 活动数据应依据包装材料领用台账、包装生产线电力（或压缩空气）计量台 

 账、包装机具运转记录，以及包装材料采购发票和结算单等予以确认； 

——在现场数据不可获取的情况下，宜使用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 

8.2.3 排放因子数据应按照以下方法收集： 

——优先使用现场排放因子及特征参数； 

——在现场排放因子及特征参数不可获取的情况下，宜使用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和经评估过的相 

 关数据库数据； 

——在国家已公布数据不可获取时，宜使用IPCC指南缺省值或附录A提供的推荐值。 

8.2.4 数据审定宜通过质量平衡、能量平衡、排放因子的比较分析或其他适当方法进行。 

8.3 数据保存 

8.3.1 开展碳足迹核算应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相关负责人等信息的记录

管理)，保留相关文件和记录,用于数据审查和质量评估。 

8.3.2 纸质版数据应存放于保护袋、卷夹或保护盒等保存介质中，由负责人签字并定点保存;如有破损

应及时修补，并留存备查。保存地点应具备通风、防盗、防火、防潮、防灾、防鼠、防虫、防霉及防污

染等措施。纸质数据记录应至少保存 5 年。 

8.3.3 电子化数据应存放于电子储存介质中并进行数据备份，由负责人定期维护管理。文件名称的命

名方式应为“编号+西蓝花种植场名称+记录年份”，电子化存储记录宜长期保存，如确实缺乏储存条件，

应至少保存 10 年。 

9 碳足迹核算方法 



T/CAGDRS XX—2025 

6 

9.1 碳足迹核算 

在核算期内，西蓝花碳足迹的核算应包括西蓝花育苗、种植和包装涉及的所有单元过程，按公式

（1）计算： 

 𝐶𝐹𝑃 =
𝐸−𝐶

𝑊
 ············································································ (1) 

式中： 

𝐶𝐹𝑃 ——西蓝花净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西蓝花（kg CO2e/kg）； 

𝐸 ——西蓝花育苗、种植和包装阶段的GHG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kg CO2e/hm2）； 

𝐶 ——西蓝花系统边界内的碳清除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𝑊 ——西蓝花产量，单位千克（kg）。 

9.2 西蓝花育苗、种植和包装阶段的 GHG排放量 

9.2.1 GHG排放总量计算 

西蓝花总GHG排放量包括育苗、种植和包装阶段的GHG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𝐸 = 𝐸育苗 + 𝐸种植 + 𝐸包装   ………………………….……………………(2) 

式中： 

𝐸育苗——西蓝花育苗阶段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𝐸种植——西蓝花种植阶段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𝐸包装——西蓝花包装阶段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9.2.2 育苗阶段的 GHG排放量 

西蓝花育苗阶段产生的GHG排放量按照（3）～（6）计算： 

 𝐸育苗 = 𝐸资材 + 𝐸温室 + 𝐸出圃运输………………………………………(3) 

 𝐸资材 = ∑(𝐴𝐷𝑎 × 𝐶𝐸𝐹𝑎)    ………………………………………(4) 

 𝐸温室 = ∑(𝐴𝐷𝑏 × 𝐶𝐸𝐹𝑏)    ………………………………………(5) 

 𝐸出圃运输 = ∑(𝐴𝐷𝑐 × 𝐶𝐸𝐹𝑐)    ………………………………………(6) 

式中： 

𝐸资材 ——西蓝花育苗阶段育苗资材产生与运输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 

顷（kg CO2e/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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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温室 ——西蓝花育苗阶段温室运营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kg CO2e/hm2）； 

𝐸出圃运输 ——苗木由苗圃运至种植场途中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kg CO2e/hm2）； 

𝑎 ——代表不同类别的育苗投入品（种子、泥炭、蛭石、穴盘、托盘等）； 

𝐴𝐷𝑎     ——每公顷育苗阶段投入品 𝑎 的活动水平数据，通常以千克每公顷（kg/hm2）计； 

𝐶𝐸𝐹𝑎 ——投入品 𝑎 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kg CO2e/kg）； 

𝑏 ——代表育苗温室使用的能源类型（电力、天然气、燃油等）； 

𝐴𝐷𝑏     ——每公顷育苗阶段消耗能源 𝑏 的量，若为电力以千瓦时每公顷（kWh/hm2）计，若为 

燃料以升或千克每公顷（L 或 kg/hm2）计； 

𝐶𝐸𝐹𝑏 ——能源 𝑏 的碳排放因子； 

𝑐 ——代表苗木出圃运输方式（柴油货车、汽油货车等）； 

𝐴𝐷𝑐     ——苗木运输活动水平数据； 

𝐶𝐸𝐹𝑐 ——运输方式 𝑐 的碳排放因子。 

9.2.3 种植阶段产生的 GHG排放量 

9.2.3.1 西蓝花种植阶段产生的 GHG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𝐸种植 = 𝐸田间 + 𝐸农资 ………………………………………(7) 

式中： 

𝐸田间——种植阶段田间管理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𝐸农资——种植阶段农资投入品（如化肥、农药、农膜等）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9.2.3.2 种植阶段田间管理产生的 GHG排放量按公式（8）～（10）计算： 

 𝐸田间 = 𝐸肥料 + 𝐸农机具     ………………………………………(8) 

 𝐸肥料 = 𝐸N2O × GWPN2O ································································· (9) 

 𝐸农机具 = ∑ (𝐴𝐷𝑑 × 𝐶𝐸𝐹𝑑)  ····························································· (10) 

式中： 

𝐸肥料 ——由氮肥施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𝐸农机具 ——田间机械作业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kg CO2e/hm2）； 

𝐸N2O ——代表西蓝花种植阶段，每公顷土壤的氧化亚氮总排放量，单位为千克氧化亚氮每公顷 

 （kg N2O/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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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PN2O ——代表氧化亚氮的全球增温潜势，本文件建议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提出的缺省值273； 

𝐴𝐷𝑑     ——第 𝑑 种能源在评价期内的消耗量，单位为升、千瓦时或千克每公顷 

 （L、kWh 或 kg/hm2）； 

𝐶𝐸𝐹𝑑 ——第 𝑑 种燃料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瓦时、每千克或每升 

 （kg  CO2e/kWh、kg或L），具体数值可参考附录A。 

其中： 

a) 种植阶段田间管理中肥料的氧化亚氮总排放量按公式（11）计算： 

 𝐸N2O = N2O直接 + N2O间接····························································· (11) 

式中： 

𝑁2𝑂直接——代表西蓝花种植阶段的氧化亚氮直接排放量，单位为千克氧化亚氮每公顷 

 （kg N2O/hm2）； 

𝑁2𝑂间接——代表西蓝花种植阶段的氧化亚氮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千克氧化亚氮每公顷 

 （kg N2O/hm2）。 

b) 西蓝花种植阶段的氧化亚氮直接排放量按公式（12）计算： 

 N2O直接 = ∑ 𝑁𝑖 × 𝐸𝐹1(直接) × 44/28 ···················································· (12) 

式中： 

𝑖 ——代表不同的氮输入来源，包括化肥、有机肥； 

𝑁𝑖 ——氮输入来源 𝑖 的氮输入量，单位为千克氮每公顷（kg N/hm2）； 

𝐸𝐹1(直接)——表示直接氧化亚氮排放的排放因子； 

44/28 ——表示 N2O-N 转化为氧化亚氮的系数。 

c) 西蓝花种植阶段的氧化亚氮间接排放量按公式（13）～（15）计算： 

 N2O间接 = N2O沉降 + N2O淋溶 ·························································· (13) 

 N2O沉降 = [(𝐹SN × 𝐹𝑟𝑎𝑐GASF) + (𝐹ON × 𝐹𝑟𝑎𝑐GASM)] × 𝐸𝐹4(沉降) × 44/28 ···················· (14) 

 N2O淋溶 = (𝐹SN + 𝐹ON) × 𝐹𝑟𝑎𝑐LEACH−(H) × 𝐸𝐹5(淋溶) × 44/28 ······························ (15) 

式中： 

N2O沉降 ——化肥和畜禽粪便、堆肥等有机肥中以NH3和NOx形式挥发后再沉降引起的氧化亚 

 氮排放，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N2O淋溶 ——以淋溶/径流形式损失进入水体进而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𝐹SN ——施用于土壤的化肥氮量，单位为千克氮每公顷（kg N/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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𝐹𝑟𝑎𝑐GASF ——化肥氮中以NH3和NOx形式损失的比例（%）； 

𝐹ON ——施用于土壤的畜禽粪便、堆肥、污水污泥等添加的有机氮量，单位为千克氮每公 

 顷（kg N/hm2）； 

𝐹𝑟𝑎𝑐GASM ——有机氮肥中以NH3和NOx形式挥发的比例（%）； 

𝐸𝐹4(沉降) ——大气氮沉降导致氧化亚氮排放的排放因子； 

𝐹𝑟𝑎𝑐LEACH−(H)——肥料氮以淋溶/径流损失的比例（%）； 

𝐸𝐹5(淋溶) ——氮淋溶和径流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的排放因子，具体值见附录B。 

9.2.3.3 种植阶段农资生产与运输产生的 GHG排放量按公式（16）～（18）计算： 

 𝐸农资 = 𝐸生产 + 𝐸运输    ………………………………………(16) 

 𝐸生产 = ∑(𝐴𝐷𝑒 × 𝐶𝐸𝐹𝑒) ······························································· (17) 

 𝐸运输 = ∑ (𝐴𝐷𝑓 × 𝐶𝐸𝐹𝑓)  ………………………………………(18) 

式中： 

𝐸生产——农资投入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kg CO2e/hm2）； 

𝐸运输——农资投入品运输到种植场过程中产生的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kg CO2e/hm2）； 

𝑒 ——代表不同的投入品类型，包括化肥、农药等； 

𝐴𝐷𝑒 ——代表每公顷投入品 𝑒 的活动水平数据； 

𝐶𝐸𝐹𝑒——代表投入品 𝑒 的碳排放因子，常用碳排放因子见附录A； 

𝑓 ——代表不同运输方式，包括柴油货车、汽油货车、电动货车等； 

𝐴𝐷𝑓 ——代表不同运输方式产生的能源消耗量； 

𝐶𝐸𝐹𝑓——代表运输方式 𝑓 的碳排放因子，常用碳排放因子见附录A。 

9.2.4 包装阶段产生的 GHG排放量 

西蓝花包装阶段的GHG排放包括田头冷链处理、包装材料生产与运输和包装机器作业的GHG排放

量，按公式（19）～（22）计算： 

 𝐸包装 = 𝐸冷链 + 𝐸生产运输 + 𝐸包装机器 ……………………………(19) 

 𝐸冷链 = ∑(𝐴𝐷𝑔 × 𝐶𝐸𝐹𝑔) ······························································· (20) 

𝐸生产运输 = ∑(𝐴𝐷ℎ × 𝐶𝐸𝐹ℎ) + ∑ (𝐴𝐷𝑖 × 𝐶𝐸𝐹𝑖)  ······························· (21) 

 𝐸包装机器 = ∑ (𝐴𝐷𝑗 × 𝐶𝐸𝐹𝑗)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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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𝐸包装生产 ——包装材料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𝐸包装运输 ——包装材料由生产厂运至包装现场的运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kg CO2e/hm2）； 

𝐸包装机器 ——包装机具作业能耗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𝑔 ——冷链所用能源类型； 

𝐴𝐷𝑔 ——冷链处理消耗能源 𝑗 的量； 

𝐶𝐸𝐹𝑔 ——能源  𝑗  的碳排放因子； 

ℎ ——代表不同的包装材料，包括塑料袋、瓦楞纸箱等； 

𝐴𝐷ℎ ——代表每公顷产出的西蓝花所需的包装材料 ℎ 的消耗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𝐶𝐸𝐹ℎ ——包装材料 ℎ 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kg CO2e/kg）， 

 具体值见附录A； 

𝑖 ——包装材料运输方式； 

𝐴𝐷𝑖 ——包装材料运输活动水平数据； 

𝐶𝐸𝐹𝑖 ——运输方式 𝑖 的碳排放因子，推荐值见附录A； 

𝑗 ——包装机具所用能源类型； 

𝐴𝐷𝑗 ——包装机具在评价期内消耗能源 𝑗 的量； 

𝐶𝐸𝐹𝑗 ——能源  𝑗  的碳排放因子，推荐值见附录 A。 

9.3 碳清除量计算 

西蓝花的清除量仅包括土壤碳储量的变化。该部分的量化按公式（23）～（24）计算：  

 𝐶 = 𝑆𝑂𝐶𝑆𝑡 − 𝑆𝑂𝐶𝑆0 ·································································· (23) 

 𝑆𝑂𝐶𝑆 = 𝐵𝐷 × 𝐻 × 𝑆𝑂𝐶 × 44/12 ······················································· (24) 

式中： 

𝑆𝑂𝐶𝑆𝑡 ——核算期末的土壤碳储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𝑆𝑂𝐶𝑆0 ——核算期初的土壤碳储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kg CO2e/hm2）； 

𝐵𝐷 ——土壤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𝐻 ——土层厚度，单位为厘米（cm）； 

𝑆𝑂𝐶 ——核算期初或者期末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单位为克碳每一百克土壤（g C/100 g）。 

10 碳足迹核算报告 

10.1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报告应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a) 西蓝花生产单位的基本信息； 

b) 核算目的； 

c) 功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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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系统边界； 

e) 取舍原则； 

f) 时间边界； 

g) 数据信息和来源； 

h) 核算结果和结果解释。 

10.2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报告模板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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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原辅材料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农业投入品碳排放因子推荐值参见表A.1 

表 A.1农业投入品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排放源 碳排放因子 单位 数据来源 

化学肥料（氮肥） 8.3 

kg CO2e/kg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化学肥料（磷肥） 2.33 

化学肥料（钾肥） 0.66 

农药 13.50 

 

化石能源碳排放因子推荐值参见表A.2 

表 A.2化石能源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燃料类型 碳排放因子 单位 数据来源 

汽油 3.85 
kg CO2e/kg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柴油 3.82 

 

各省电网电力碳排放因子推荐值参见表A.3 

表 A.3 各省电网电力碳排放因子推荐值（kg CO2e/kWh） 

省份 碳排放因子 省份 碳排放因子 省份 碳排放因子 

北京 0.5580 浙江 0.5153 海南 0.4184 

天津 0.7041 安徽 0.6782 重庆 0.5227 

河北 0.7252 福建 0.4092 四川 0.1404 

山西 0.7096 江西 0.5752 贵州 0.4989 

内蒙古 0.6849 山东 0.6410 云南 0.1073 

辽宁 0.5626 河南 0.6058 陕西 0.6558 

吉林 0.4932 湖北 0.4364 甘肃 0.4772 

黑龙江 0.5368 湖南 0.4900 青海 0.1567 

上海 0.5849 广东 0.4403 宁夏 0.6423 

江苏 0.5978 广西 0.4044 新疆 0.6231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发布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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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包装材料碳排放因子推荐值见表A.4 

表 A.4 各类包装材料碳排放因子推荐值 

包装类型 推荐值 单位 来源 

塑料编制布包装袋 2.51 

kg CO2e/kg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

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 

塑料薄膜包装袋 3.24 

塑料袋 8.21 

包装纸 0.14 

瓦楞纸箱 7.10 

透明胶带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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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相关参数推荐值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相关参数推荐值见表B.1。 

表 B.1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相关参数推荐值 

说明 项目 推荐值 数据来源 

氧化亚氮的全球增温潜势 GWPN2O 273 Nabuurs et al., 2022 

排放因子 𝐸𝐹1(直接) 1% IPCC，2019 

𝐸𝐹4(沉降) 1% IPCC，2019 

𝐸𝐹5(淋溶) 1.1% IPCC，2019 

以 NH3和 NOx 形式损失的

肥料氮的比例 

𝐹𝑟𝑎𝑐GASF 11% IPCC，2019 

𝐹𝑟𝑎𝑐GASM 21% IPCC，2019 

以淋溶/径流形式损失的氮占

添加氮的比例 

𝐹𝑟𝑎𝑐LEACH−(H) 24% IPCC，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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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报告 

西蓝花碳足迹核算报告模板如下。 

 

 

 

 

西蓝花碳足迹研究报告 
 

 

 

 

 

 

 

 

 

 

 

报告单位名称：                  

报 告 编 号 ：                  

报 告 年 度 ：                  

报告完成日期：                  

报告完成人：                  

 

  



T/CAGDRS XX—2025 

16 

一、西蓝花生产单位的信息 

（一）西蓝花生产单位基本信息 

生产单位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 

联 系 电 话： 

企 业 概 况 ： 

（二）产品信息 

产 品 名 称 ： 

产 品 规 格 ： 

产 品 简 介 ： 

产 品 图 片 ： 

二、核算目的 

 

三、功能单位 

 

四、系统边界 

（一）系统边界的单元过程 

1.西蓝花育苗阶段 

□育苗资材生产运输 □育苗温室运营 □苗木出圃运输 

2.西蓝花种植阶段 

□农资生产与运输 □西蓝花田间管理  

3.西蓝花包装阶段 

□田头冷链处理 □包装材料生产与运输 □包装机器作业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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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图 1 西蓝花碳足迹量化系统边界图 

（二）系统边界各阶段与单元过程的核算内容 

1.西蓝花育苗阶段 

（1）育苗资材生产运输单元过程 

□种子生产过程产生的 GHG 排放 

□基质生产过程消耗能源产生的 GHG 排放 

□材料运输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2）育苗温室运营单元过程 

□温室运营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灌溉、施肥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3）苗木出圃运输单元过程 

□苗木运输到种植场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2.西蓝花种植阶段 

（1）农资生产与运输单元过程 

□氮肥、磷肥、钾肥等化肥生产过程产生的 GHG 排放 

□农药生产过程消耗能源产生的 GHG 排放 

□农资运输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2）田间管理单元过程 

□化学氮肥施用产生的 N2O 排放 

□有机肥施用产生的 N2O 排放 

□农机具（移栽到收获阶段）作业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灌溉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碳储量变化 

3.西蓝花包装阶段 

（1）田头冷链处理单元过程 

□预冷处理能耗 CO2 排放 

□短时冷库能耗 CO2 排放 

（2）包装材料生产与运输单元过程 

□生产能耗 CO2 排放 

□运输能耗 CO2 排放 

（3）包装机器作业能耗单元过程 

□包装能耗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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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舍原则 

采用的取舍准则：_____________________，具体规则如下： 

六、时间边界 

核算年度：__________年度 

七、数据清单和数据来源 

（一）活动数据 

生命周期各阶段活动数据清单、数值和来源见表 1。 

表 1 西蓝花生命周期活动数据清单说明 

生命周期阶段 数据清单 数据数值 数据来源 

    

    

    

 

（二）排放因子数据 

生命周期各阶段排放因子数据清单、数值和来源见表 2。 

表 2 西蓝花生命周期排放因子数据清单说明 

生命周期阶段 数据清单 排放因子数值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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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核算结果和结果解释 

（一）核算过程 

 

 

 

（二）结果解释 

__________（填写产品生产者的全名）生产的__________（填写碳足迹核算的产品名

称，每功能单位的产品），从__________（填写某生命周期阶段）到__________（填写

某生命周期阶段）生命周期碳足迹为__________ t CO2e/功能单位。各阶段 GHG 排放见

表 3。 

表 3 西蓝花生命周期各阶段 GHG 排放情况 

生命周期阶段及单元过程 碳足迹 

（t CO2e/功能单位） 

贡献百分比 %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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